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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503� � � � � � �证券简称：聚和材料 公告编号：2025-003

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陈耀民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9,385,365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8.01%。本次质押后，公司股东陈耀民累计质押公司股份3,900,000股，占其持股总

比例为20.12%，占公司总股本的1.61%。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股东陈耀民通知，获悉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进行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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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次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且相关股份不具有潜在业绩补偿

义务的情况。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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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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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股份

为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部分股份。

2、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户数为7户，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62,443,333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35.12%。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月13日（星期一）。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同意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975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合肥雪

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24〕21号）同意，公司已

完成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34,190,000股，并于2024年1月11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

首次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136,76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103,254,3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5.50%；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33,505,613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24.50%。

（二）公司上市后股本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经2024年5月17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并于2024年6月3日完成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工作。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3股，合计转增41,028,00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77,788,000股，其中，

有限售条件股份134,230,70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75.50%， 无限售条件股份43,557,29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50%。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完成后形成的网下配售限售股数量为684,387股，2023年度权益分

派完成后增加至889,7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0%。网下配售限售股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2024年7月12日，该批股份限售期届满已上市流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177,788,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133,

34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5.00%。 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44,447,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25.00%。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为7户， 分别为安徽志道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志道投

资” ）、时乾中、宁波吉德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吉德” ）、南京祺沐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京祺沐” ）、华安嘉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安徽安华创新

风险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华创新” ）、滁州中安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中安创投” ）、严晓君。

前述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主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 做出的关于股份锁定期、 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等承诺一

致，具体如下：

（一）持股5%以上的股东志道投资

承诺：“（1）自发行人本次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经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

部分股份。（2）前述锁定期届满后，本公司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减

持的相关规则，根据发行人的行业状况、经营情况、市场估值等因素确定减持数量，并根据

需要选择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减持股票。 （3）本公

司拟长期持有发行人股份。 本公司拟减持股份时，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4）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的规定

擅自减持发行人股份的， 本公司承诺违规减持发行人股份所得收益 （以下简称 “违规所

得” ）归发行人所有，如未将违规所得上交发行人，则发行人有权扣留应付本公司现金分红

中与本公司应上交发行人的违规所得金额相等的部分。 上述承诺为本公司真实意思表示，

本公司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依法承

担相应责任。 ”

（二）持股5%以上的股东时乾中

承诺：“（1）自发行人本次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经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

分股份。（2）发行人本次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期间发行人如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

价将进行除权、除息调整，下同），或者本次发行后六个月期末（2024年7月11日，非交易日

顺延）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3）前述第1

至2项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减持的相关规则，

根据发行人的行业状况、经营情况、市场估值等因素确定减持数量，并根据需要选择集中竞

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减持股票。 （4）本人所持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前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

票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将进行除权、除息

调整）。（5）本人拟长期持有发行人股份。本人拟减持股份时，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6）如本人违反上述承

诺的规定擅自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本人承诺违规减持发行人股份所得收益（以下简称“违

规所得” ）归发行人所有，如未将违规所得上交发行人，则发行人有权扣留应付本人现金分

红中与本人应上交发行人的违规所得金额相等的部分。 上述承诺为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本

人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

责任。 ”

（三）首次申报前一年新增股东中安创投

承诺：“（1）自本合伙企业对发行人增资扩股的工商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合伙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经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2）前述锁定期届满后，本合伙企业将

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减持的相关规则，根据发行人的行业状况、经营

情况、市场估值等因素确定减持数量，并根据需要选择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符

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减持股票。 （3）本合伙企业所持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股

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票有分红、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将进行除权、除息调整）。（4）本合伙

企业拟减持股份时，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

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如本合伙企业违反上述承诺的规定擅自减持发行人股份的，

本合伙企业承诺违规减持发行人股份所得收益（以下简称“违规所得” ）归发行人所有，如

未将违规所得上交发行人，则发行人有权扣留应付本合伙企业现金分红中与本合伙企业应

上交发行人的违规所得金额相等的部分。 上述承诺为本合伙企业真实意思表示，本合伙企

业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本合伙企业将依法承

担相应责任。 ”

（四）首次申报前一年新增股东南京祺沐和严晓君

承诺：“（1） 自发行人完成本人/本合伙企业受让股权的工商登记手续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合伙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经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2）前述锁定期届满后，本

人/本合伙企业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减持的相关规则，根据发行人

的行业状况、经营情况、市场估值等因素确定减持数量，并根据需要选择集中竞价、大宗交

易、协议转让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减持股票。 （3）本人/本合伙企业所持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

股票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将进行除权、除

息调整）。（4）本人/本合伙企业拟减持股份时，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如本人/本合伙企业违反上述承

诺的规定擅自减持发行人股份的， 本人/本合伙企业承诺违规减持发行人股份所得收益

（以下简称“违规所得” ）归发行人所有，如未将违规所得上交发行人，则发行人有权扣留

应付本人/本合伙企业现金分红中与本人/本合伙企业应上交发行人的违规所得金额相等

的部分。 上述承诺为本人/本合伙企业真实意思表示，本人/本合伙企业自愿接受监管机构、

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本合伙企业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

（五）其他股东安华创新、宁波吉德

承诺：“（1）自发行人本次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经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

部分股份。前述锁定期届满后，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下，上述股份可

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2）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的规定擅自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本公司承

诺违规减持发行人股份所得收益（以下简称“违规所得” ）归发行人所有，如未将违规所得

上交发行人，则发行人有权扣留应付本公司现金分红中与本公司应上交发行人的违规所得

金额相等的部分。上述承诺为本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本公司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

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股东承诺，志道投资、时乾中、宁波吉德和安华创新的限售期为自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南京祺沐、严晓君和中安创投为首次申报前一年新增股东，按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及其取得公司股份之日起36个月之孰长原则确定限售期，最

终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遵守了所作出的股份锁定承

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从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上述股东

不存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25年1月13日（星期一，因2025年1月11日为

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交易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62,443,3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12%。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7户。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股）

1 志道投资 30,420,000 17.11% 30,420,000

2 时乾中 12,051,000 6.78% 12,051,000

3 宁波吉德 6,374,333 3.59% 6,374,333

4 南京祺沐 4,212,000 2.37% 4,212,000

5 安华创新 4,160,000 2.34% 4,160,000

6 中安创投 3,120,000 1.75% 3,120,000

7 严晓君 2,106,000 1.18% 2,106,000

合计 62,443,333 35.12% 62,443,333

注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志道投资累计质押公司股票数量为24,240,000股；时乾中累

计质押公司股票数量为12,000,000股。

注2：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中，无股东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无

股东为公司前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且离职未满半年。

5、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后，公司股东将自觉遵守其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承诺，严格遵守

《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

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将督促相关股东

在减持股份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作出的相关承诺，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股本（+/-）

（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133,341,000 75.00% -62,443,333 70,897,667 39.88%

其中：高管锁定股 0 0.00% 0 0 0.00%

首发前限售股 133,341,000 75.00% -62,443,333 70,897,667 39.88%

二、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44,447,000 25.00% +62,443,333 106,890,333 60.12%

三、总股本 177,788,000 100.00% 0 177,788,000 100.00%

注：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

果为准。

五、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

定承诺；公司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以及股东承诺的内容；公司关于本次限

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上市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3、发行人股本结构表、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

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9日

证券代码：000639� � � � � � � � �证券简称：西王食品 公告编号：2025-001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完成过户暨权益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查询，

获悉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山东永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华投资” ）持有公司的80,000,000股

股份已被拍卖，且已于2025年1月7日全部完成股份过户登记，具体情况如下：

一、拍卖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被公开拍卖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拍卖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

股份 比 例

（%）

合 计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及 限 售

类 型

起 始 日 到 期 日

拍 卖

人

原因

永华

投资

是

5,000,000 3.84

7.41

否

2024�年

12月 22

日 10�时

2024�年

12月23日

10�时（延

时除外）

山东省

济南市

中级人

民法院

执行

裁定

5,000,000 3.84

5,000,000 3.84

5,000,000 3.84

5,000,000 3.84

5,000,000 3.84

5,000,000 3.84

5,000,000 3.84

5,000,000 3.84

5,000,000 3.84

5,000,000 3.84

5,000,000 3.84

5,000,000 3.84

5,000,000 3.84

5,000,000 3.84

5,000,000 3.84

合 计 80,000,000 61.44 / / / / /

2、本次拍卖的竞买结果

经查询京东拍卖平台公示的《成交确认书》得知，本次拍卖竞价结果如下：

（1）韩莉莉通过竞买号232299826于2024年12月23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京东网开展

的“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物

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8427500.00（壹仟捌佰肆拾贰万柒仟伍佰圆整）。

（2）韩莉莉通过竞买号232299814于2024年12月23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京东网开展

的“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物

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8427500.00（壹仟捌佰肆拾贰万柒仟伍佰圆整）。

（3）韩莉莉通过竞买号232299835于2024年12月23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京东网开展

的“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物

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8367500.00（壹仟捌佰叁拾陆万柒仟伍佰圆整）。

（4）毛芳林通过竞买号232294435于2024年12月23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京东网开展

的“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物

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8367500.00（壹仟捌佰叁拾陆万柒仟伍佰圆整）。

（5）冯蓉通过竞买号232300533于2024年12月23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京东网开展的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物网

络拍卖成交价格：￥18367500.00（壹仟捌佰叁拾陆万柒仟伍佰圆整）。

（6） 钟革通过竞买号232299777于2024年12月23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京东网开展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物网

络拍卖成交价格：￥18367500.00�（壹仟捌佰叁拾陆万柒仟伍佰圆整）。

（7）钟革通过竞买号232299772于2024年12月23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京东网开展的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物网

络拍卖成交价格：￥18367500.00（壹仟捌佰叁拾陆万柒仟伍佰圆整）。

（8）钟革通过竞买号232299767于2024年12月23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京东网开展的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物网

络拍卖成交价格：￥18367500.00（壹仟捌佰叁拾陆万柒仟伍佰圆整）。

（9）钟革通过竞买号232299759于2024年12月23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京东网开展的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物网

络拍卖成交价格：￥18367500.00（壹仟捌佰叁拾陆万柒仟伍佰圆整）。

（10） 钟革通过竞买号232299755于2024年12月23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京东网开展

的“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物

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8367500.00（壹仟捌佰叁拾陆万柒仟伍佰圆整）。

（11） 钟革通过竞买号232299749于2024年12月23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京东网开展

的“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物

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8367500.00（壹仟捌佰叁拾陆万柒仟伍佰圆整）。

（12） 钟革通过竞买号232299785于2024年12月23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京东网开展

的“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物

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8307500.00（壹仟捌佰叁拾万零柒仟伍佰圆整）。

（13） 韦家海通过竞买号232284223于2024年12月23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京东网开

展的“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

物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8427500.00（壹仟捌佰肆拾贰万柒仟伍佰圆整）。

（14） 韦家海通过竞买号232284211于2024年12月23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京东网开

展的“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

物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8367500.00（壹仟捌佰叁拾陆万柒仟伍佰圆整）。

（15） 韦家海通过竞买号232284196于2024年12月23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京东网开

展的“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

物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8367500.00（壹仟捌佰叁拾陆万柒仟伍佰圆整）。

（16） 韦家海通过竞买号232284218于2024年12月23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京东网开

展的“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

物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8367500.00（壹仟捌佰叁拾陆万柒仟伍佰圆整）。

3、股东股份被累计拍卖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西王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永华投资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拍卖(含本次被拍卖股

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原持股数量（股） 原持股比例（%）

累计被拍卖数量

（股）

合计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永华投资 244,154,025 22.62 193,960,763 79.44 17.97

西王集团 318,515,381 29.51 6,440,000 2.02 0.60

合 计 562,669,406 52.13 200,400,763 35.62 18.57

二、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西王集团持有公司股份312,075,3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91%；永华投资

持有公司股份50,193,26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5%；王棣直接持有上市公司4,104,062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0.38%；西王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66,372,7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94%。

本次股份被拍卖过户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

2、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

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永华投资就其本次股份变动事项履行了信息

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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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近日接到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郑有水

先生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单位：万股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

押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郑有水 是 2,933 11.92% 6.78% 否 否

2025-

01-07

2026-

01-06

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详见注

1

注1： 偿还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存量负债 (穿透用于借款给深圳市炜东科技有限公司补充流动资

金)。

注2：郑有水先生质押股份不存在业绩补偿义务。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2025年1月7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标记

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郑有水

246,000,

000

56.83%

63,500,

000

92,830,000 37.74% 21.44% 0 0 0 0

吴玉花 23,015,800 5.32% 0 0 0 0 0 0 0 0

郑凤兰 23,692,000 5.47% 0 0 0 0 0 0 0 0

郑会杰 20,345,942 4.70% 0 0 0 0 0 0 0 0

郑钟洲 4,000,000 0.92% 0 0 0 0 0 0 0 0

合计

317,053,

742

73.24%

63,500,

000

92,830,000 29.28% 21.44% 0 0 0 0

注1：以上比例数据与合计数若有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2：以上限售不包括高管锁定。

注3：吴玉花女士与深圳高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康立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于2024年11

月26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吴玉花女士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3,015,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32%。 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7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协

议转让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79）。 截至目前， 前述股份协议转让尚未完

成。

二、其他说明

1.本次股份质押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

2.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3.郑有水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公司治

理造成影响。

三、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月9日

证券代码：002882� �证券简称：金龙羽 公告编号：2025-005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中标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项目中标的主要情况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20年1月7日收到南方电网物资有

限公司的《中标通知书》，确认本公司中标南方电网物资有限公司2019年10kV交联电缆（阻燃型）、低

压交流电力电缆（阻燃型）、低压电线、低压交流电力电缆（普通型）材料框架招标部分项目（以下简称

“2020年中标项目” ），按中标比例预估中标金额为27,148万元（含税）。

公司下属子公司惠州市金龙羽超高压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高压公司” ）、惠州市金龙羽电

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缆实业” ）于2021年8月4日收到南方电网物资有限公司于2021年8

月4日作出的《中标通知书》，确认中标南方电网物资有限公司2021年110kV交流电力电缆、低压交流电

力电缆（阻燃型）、10kV交流电力电缆（阻燃型）、低压电线框架招标部分项目（以下简称“2021年下属

子公司中标项目” ），按中标比例预估中标金额合计为29,371.21万元。

公司下属子公司电缆实业于2022年8月15日收到南方电网物资有限公司于2022年8月15日作出的

《中标通知书》，确认中标南方电网物资有限公司2022年10kV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防蚁阻

燃型）、低压交流电力电缆（阻燃型）框架招标部分项目（以下简称“2022年下属子公司中标项目” ），

按中标比例预估中标金额为16,029.77万元。

具体情况及进展公告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二、尚未完结中标项目签署合同及执行的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上述标包中本公司已签订合同金额总计67,561.49万元（含税），分别如下：

（1）2020年中标项目中与南方电网下属子公司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合同金额为1,194.47万

元（含税），已发货1,194.47万元（含税）；与南方电网下属子公司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签订合同金额为

5,442.06万元（含税），已发货5,442.06万元（含税）；与南方电网下属子公司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签

订合同金额为14,995.15万元（含税），已发货14,009.64万元（含税）。本公司就2020年中标项目所确认

的累计销售额为19,895.25万元（含税）。

（2）2021年下属子公司中标项目中与南方电网下属子公司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签订合同金额为6,

124.66万元（含税），已发货6,124.66万元（含税）；与南方电网下属子公司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已签订

合同金额10,210.42万元（含税），已发货10,210.42万元（含税）；与南方电网下属子公司海南电网有限

责任公司签订合同金额为1,509.33万元（含税），已发货1,509.33万元（含税）；与南方电网下属子公司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合同金额为13,752.23万元（含税），已发货13,567.52万元（含税）。 本公司

就2021年下属子公司中标项目所确认的累计销售额为31,409.99万元（含税）。

（3）2022年下属子公司中标项目中与南方电网下属子公司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合同金额为

12,483.16万元（含税），已发货8,887.76万元（含税）；与南方电网下属子公司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合同金额为1,850.01万元（含税），已发货1,761.15万元（含税）。 本公司就2022年下属子公司中标

项目所确认的累计销售额为9,752.04万元（含税）。

注:�已签订合同金额总计数与各明细相加尾数不一致系四舍五入导致。

三、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生效条件：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2、合同标的：低压交流电力电缆（阻燃型）、10kV交联电缆（阻燃型）、低压电线、低压交流电力电

缆（普通型）、10kV交流电力电缆（阻燃型）、110kV� 交流电力电缆、10kV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

缆（防蚁阻燃型）；

3、 合同总金额：67,561.49万元 （含税）（注：2020年中标项目、2021年下属子公司中标项目以及

2022年下属子公司中标项目已签合同金额之和）；

4、合同双方：买方为南方电网下属子公司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西电网

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电网有限责

任公司；卖方为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金龙羽电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惠州市金龙羽超高压

电缆有限公司；

5、签署地点：买方所在地；

6、合同履行期：按相应合同的约定履行；

7、合同价款支付：合同价款分预付款、入卖方成品库款、交货款和结清款

四次支付。 付款方式：电汇、汇票或支票以及双方认可的其他方式；

8、违约责任：对于买方或卖方的违约行为，按照双方签订的相应的采购合同中的相应条款执行；

9、争议解决方式：双方在合同执行中发生争议时，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买方所在

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0、履约保证金：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履约保证金自合同生效之日起生效，在合同设备验收

证书或验收款支付函签署之日起28日后失效。 如果卖方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或其履行不符合合同的

约定，买方有权扣划相应金额的履约保证金。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总收入为393,197.97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91,619.66万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6,320.53万元，具备履行合同的资金实力；公司目前的产能能够保证合同得到

正常履行。

2、上述中标项目签订合同总金额占本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17.25%，合同的履行预

计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3、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

因履行该合同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双方已签订的相应采购合同中已就违约、 争议以及遭遇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时的应对措施和责任

归属等做出明确规定，但在合同履行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仍有可能对合同的履行造成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电缆实业、超高压电缆与南方电网下属子公司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西电

网有限责任公司、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海南电网有限责

任公司及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合同。

特此公告。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月9日

证券代码：000829� � � � � � �证券简称：天音控股 公告编号：2025-002号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被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中国华建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建” ）的通知，获悉中国华建将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业务，

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股

数（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股

份总数比

例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登记解

除日

质权人

中国华建

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否 3,500,000 7.35%

0.34%

2025年1月7

日

解除质押日

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

合计 3,500,000 0.34%

二、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国华建及其一致行动人何志平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

结、标记合

计数量

（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合计数量

（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何志平 32,440,000 3.16% 24,482,000 75.47% 2.39% 0 0 0 0

中国华建 47,641,582 4.65% 3,500,000 7.35% 0.34% 0 0 0 0

合计 80,081,582 7.81% 27,982,000 34.94% 2.73% 0 0 0 0

本次质押融资与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 生任何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中国华建及其一致行动人何志平先生资信状况良好， 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

力，所持公司股份不涉及被冻结、拍卖的情况，亦不存在被强制平仓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股东质押

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股东质押告知函。

特此公告。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月9日

证券代码：600072�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船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5-003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到《再审应诉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再审

●上市公司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20,121,592.96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案件处于再审阶段，暂无法判断是否对中船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当期或后期损益构成负面影响

一、基本情况

中国中材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材公司” ，再审申请人）与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船海装风电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海装” ）、北京京冶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一审第三人）质押合同纠纷案分别在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完成一审、二审判决，二审判决为终审判决。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月26日、7月1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02、031）。

二、再审情况

中材公司因不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2024）渝01民终5770号）中的

判决结果，现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近日，中船海装收到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应诉通知书》（（2025）渝民申76号），重庆市高级

人民法院已立案审查并通知中船海装应诉。

三、 本次再审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等的影响

鉴于案件处于再审阶段，暂无法判断是否对公司当期或后期损益构成负面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该

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9日

证券代码：600970� � � � � � � �证券简称：中材国际 公告编号：临2025-001

债券代码：241560� � � � � � �债券简称：24国工K1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024年第四季度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

一、新签合同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类型

2024年10-12月 2024年1-12月

新签合同金额 同比增减 新签合同金额 同比增减

1.�分产品

工程技术服务 355,223.97 6% 3,717,761.20 -5%

高端装备制造 217,982.59 5% 716,439.20 -3%

生产运营服务 419,058.08 6% 1,731,150.27 27%

其中：矿山运维 264,415.64 15% 1,083,475.81 36%

水泥运维 69,746.58 -4% 277,981.28 2%

其他 73,352.23 1250% 179,094.17 13%

合计 1,065,616.87 13% 6,344,444.84 3%

2.�分地区

境内 465,859.77 3% 2,724,305.42 -4%

其中：工程技术服务 28,525.60 20% 964,857.70 -20%

高端装备制造 116,481.53 -27% 401,645.76 -31%

生产运营服务 289,453.14 9% 1,250,992.80 32%

其他 31,399.50 1656% 106,809.16 3%

境外 599,757.10 23% 3,620,139.42 9%

其中：工程技术服务 326,698.37 5% 2,752,903.50 2%

高端装备制造 101,501.06 110% 314,793.44 96%

生产运营服务 129,604.94 2% 480,157.47 17%

其他 41,952.73 1051% 72,285.01 34%

合计 1,065,616.87 13% 6,344,444.84 3%

注：水泥运维服务合同和矿山运维服务合同的计算方式一致，按照年服务费计算。 目前在手水泥运维服务和矿山运维服务的平均服

务期均约为5年。

二、未完合同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未完合同额为5,971,830.39万元，较上期下降3.77%。

注：“未完合同额”指有效合同的结转额，即在手所有合同的结转额减去已签订未执行及停缓建合同的结转额。

三、已签订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赞比亚中非水泥有限公司日产5000吨熟料生产线及配套工程项目

披露日期：2018年12月6日

项目业主：中非水泥有限公司

合同金额：4.8亿美元

进展情况：融资工作仍在推进，尚未进入执行阶段。

上述经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特此公告。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九日


